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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羅曼瑄
電話：03-3322101#7451
電子信箱：mica0524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楊梅區大同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5月2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體字第114004046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376735100E_1140040460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140040460_ATTACH2.pdf、376735100E_1140040460_ATTACH3.pdf、
376735100E_1140040460_ATTACH4.pdf)

主旨：函轉社團法人台灣全民食物銀行協會辦理「114學年度偏

鄉教室營養補充包方案」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4年5月2日臺教國署學字第

1140043404號函及社團法人台灣全民食物銀行協會114年4

月29日台全食銀字第114006號函辦理。

二、社團法人台灣全民食物銀行協會以「資源不浪費，台灣無

飢餓，No Waste, No Hunger」為宗旨，與台灣營養基金會

攜手推動「偏鄉教室營養補充包方案」，將保久乳、穀

片、堅果等3項物資配送至學校，補充弱勢學生所需營養，

並舉辦營養講座傳遞學生正確的營養知識與觀念。

三、旨揭方案摘要如下：

(一)申請日期：自114年4月10日至5月16日止。

(二)申請資格：

１、教育部定義之偏遠、特偏、極偏地區國民中、小學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1140003138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4/05/05 08:10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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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校學生數50人以下。

２、教育部定義之偏遠、特偏、極偏地區國民中、小學校

隊（運動團隊）人數50人以下。

３、若有特殊需求之學校或校隊人數超過50人，請直接來

電洽詢協會。

(三)方案內容：預計自114年9月1日起至115年6月30日止，提

供參加該方案之學生與校隊隊員每週3次營養補充包。

四、如有旨揭方案相關問題，請逕洽社團法人台灣全民食物銀

行協會聯絡人（詹于萱專員，電話04-23780266）。

五、檢附旨揭方案相關資料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國中小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股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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